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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曾龙晖 通讯员唐
清 唐大钧）近日，桂林市第二人民
医院接连收治了10例食用野蘑菇中毒
的患者，通过该院中毒救治中心多日
的抢救治疗，目前1名患者已出院，9
名患者还在进一步治疗中，病情稳
定。医生提醒市民，最好不要食用野
蘑菇，以免导致中毒危及生命。

6月1日，全州凤凰乡的刘女士到
村里去打牌时，一位牌友说最近山上
野蘑菇很多，提议一起到山上捡野蘑
菇尝鲜。刘女士平时很少捡野蘑菇，
很多蘑菇无法辨认是否可以食用，只
能捡起后拿给同行的另外两名牌友辨
认。当天他们捡了很多野蘑菇，刘女
士洗干净后与丈夫、儿子在午餐食
用。当天晚上凌晨一点左右，刘女士
与丈夫开始出现作呕、腹泻等不适，
随后儿子也出现腹泻等情况，刘女士
意识到可能是蘑菇中毒，于是马上打
电话给另外两家人。此时另外一家也
出现三人同时呕吐腹泻等症状，于是
他们在村里人的帮助下，连夜赶到附
近的兴安县某医院求医。到医院后， 6
人病情持续加重，当地医院进行了一
系列救治处理后又连忙将他们送到桂
林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无独有偶，6月1日，全州县文桥
镇的伍某和女儿一起到山上寻野蘑菇
食用后导致中毒。两人吃后出现头
晕、呕吐、腹痛、腹泻，伍某和女儿
以为没事，在家卧床休息，第二天呕
吐、腹泻等症状进一步加重，才在家
人帮助下赶到当地医院就诊，经检查
伍某母女已经出现肝脏等器官损伤，
病情持续加重，于是转送到桂林市第
二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来自全州县凤凰镇的6名患者入院
时已是凌晨1点多钟，该院立即组织专
家进行会诊，并及时联系其亲属寻找
所食用的蘑菇样本拍照传给医生。经

了解，6名患者食用的是一种白色伞状
名叫“鹅膏菌”的剧毒蘑菇。当晚医
生通过血液灌注等为他们进行排毒治
疗，但由于病情重，几位患者相继出
现肝衰竭等症状。

来自文桥镇的伍某入院时病情已
经非常重，全身发黄，意识模糊，已
经出现肝衰竭。针对多位重度中毒患
者，该院中毒救治中心喻晓东主任与
科室专家日夜守护在医院，根据病情
随时商讨调整治疗方案，通过人工
肝、持续血液灌注以及血浆置换等多
手段综合治疗，患者病情才逐渐好
转。

目前9位住院患者病情趋于稳定，
还需进一步康复治疗。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中毒救治中
心、肾病学科主任喻晓东介绍，“鹅
膏菌”是一种剧毒野蘑菇，由于其样
貌和很多菌类相似，很容易被误食。
鹅膏菌被食用后，24小时内出现胃肠
道反应，表现为呕吐、腹泻，并随后
出现假愈期，48小时会出现肝功能衰
竭，如果此时没有得到救治，就有生
命危险。目前桂林持续雨季，加上气
温闷热，山上野蘑菇生长比较多，很
多人为了一饱口福就去采食。前不
久，医院还派出专家对恭城19名食用
野蘑菇中毒患者进行抢救，好在经过
积极救治，都脱离了危险。

喻晓东建议广大市民最好不要采
食野蘑菇，如果要食用蘑菇，最好在
市面上购买种植的菌菇类。如果发现
有食用野蘑菇中毒的患者，最好就近
送医治疗，然后在医生的护送下到中
毒救治中心进一步救治，如果还有未
食用的样品，最好一同带上，以便医
生通过菌类了解毒性，及时采取有针
对性的治疗方案，让患者尽早得到有
效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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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自演“绑架”戏 索要私房钱

妻子惊慌去报警“被绑者”被抓

“你的丈夫在我
手上，拿钱来赎，不
要报警……”6月5日
下午1时许，家住临桂
庙岭的王女士，接到
了一个陌生微信发来
的信息。更令人毛骨
悚然的是，对方还发
来了一张其丈夫被绑
的照片。

然而，就在王女
士惊慌报警之后，这
起“绑架案”竟出现
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剧
情——— “被绑”的丈
夫 竟 被 民 警 当 街 抓
获。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呢？

“民警同志，你快救救我丈夫吧!
他被人绑架了，可能有危险呀!”6月5
日下午2时许，桂林市公安局临桂分局
庙岭派出所里，急匆匆赶来报案的王
女士一脸焦急。

王女士说，她的丈夫是5日上午出
门的，离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下午1
时许，王女士的微信突然有个陌生微
信加她，对方还说已经把王女士的丈

夫抓了，甚至威胁如果王女士报警，
那就再也见不到丈夫了。

之后，对方微信还发来了一张王
女士丈夫的照片。照片中，王女士丈
夫显然已经昏迷，而且表情显得有些
痛苦，手臂背在身后，像是被人绑住
了。

受到惊吓后的王女士还是选择相
信警察，于是到庙岭派出所报警。

辖区居民遭遇绑架，生命可能受
到威胁，这样的案件立即引起了临桂
公安分局民警的高度重视。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在对该
案件进行分析研判后，警方立即启动
了重特大案件侦破机制。

就在临桂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合

成作战中心、庙岭派出所等部门展开
案件侦办工作，在市局相关支队的支
持下，办案民警很快掌握了一个奇怪
的现象——— “被绑者”竟出现在了桂
林市象山区，而且还在街头与人有说
有笑，并不像被绑架了，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

谜底揭晓

原是为“私房钱”自导自演“绑架”戏

民警找到王女士的丈夫后，上前
盘问，刚说到是否被绑架时，王女士
的丈夫竟转身就逃，民警只能将他控
制，并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

经审讯，原来所谓的“绑架”，
是王女士丈夫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
“戏”。王女士的丈夫想向妻子索要
一些“私房钱”，为了能达到目的，
他想出了自己绑架自己的戏码。最
终，王女士的丈夫受到了警方的处

罚。
民警提醒，恶意骚扰110是违法行

为，对反复拨打、恶意骚扰110，或报
假警等违法行为，可处5日以上10日以
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如编造
恐怖信息报假警，甚至可被认定为构
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公安机关可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陆鑫 通讯员焦美琪

王女士收到的其丈夫被绑的照片。（民
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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